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沪普府复字（2025）第192号

申 请 人：栾**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室
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住 所 地：上海市普陀区府村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张振翔，职务：支队长
申请人栾**因不服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5年2月17日作出的第31010717247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下称《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第3101071724706***号《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其右转行驶过路口，由于前车较高，遮挡了右转信号灯，无法提前看见，且右转控制灯低于直行和左转等，没能提前判断该路口有右转信号灯，跟随前车习惯性右转。前车转过后一瞬间绿灯变红灯，无黄灯缓冲，申请人根据之前观察已行驶过停车线，正在观察路口行人及车辆，而后再次观察车前方发现有右转信号灯且为红灯，此时已行驶到斑马线，遂停车等待红灯。其由于客观环境阻挡，以及路口缓行时的观察造成未能及时在停车线内停车，且已在察觉的第一时间停下，因此申请撤销处罚。
被申请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项明确规定，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或路口外。事发时，申请人沿新村路自西向东行驶至岚皋路欲右转弯时，适逢右转弯指示信号灯为红色信号灯。此时申请人尚未驶出停止线，应当将车辆停在停止线外，申请人却继续通行将车辆停在停止线内。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
本机关经审理查明：2025年2月17日7时40分左右，申请人驾驶牌号为沪ACS1***的小型轿车，沿新村路自西向东行驶至岚皋路右转弯时，适逢右转方向指示信号灯为红灯，申请人仍继续行驶越过停止线并停在停止线以内，被执勤民警发现。民警当场出具《处罚决定书》，认定其实施了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决定处罚款100元。现申请人不服《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涉案路口申请人行驶方向的右转指示信号灯为箭头灯，红色箭头灯亮起前有黄色箭头灯提示，并注有“右转控制”提示字样。
以上事实有《处罚决定书》、道路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执法民警在处罚前进行告知后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书》，并进行送达，程序合法。根据道路监控视频显示，申请人驾驶机动车遇右转方向指示信号灯为红灯时，仍继续行驶越过停止线并停在停止线内，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被申请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对申请人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在法定裁量范围内，并无不当。驾驶员行驶至路口时，应谨慎驾驶，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并根据交通信号指示通行，涉案路口的右转弯信号灯已标注有“右转控制”字样，可以起到提示驾驶员的作用，故对申请人的复议理由，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bookmark: _GoBack]维持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25年2月17日作出第3101071724706***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bookmark: tiao_68_kuan_1]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
（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二）准备进入环形路口的让已在路口内的机动车先行；
（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转弯时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开启近光灯；
（四）遇放行信号时，依次通过；
（五）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
（六）向右转弯遇有同车道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依次停车等候；
（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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